附件1：
比赛规程

一、比赛时间、地点：

2015 年5月4日开始，比赛场地分别在新、老区篮球场。

二、主办单位

川北医学院体育教研室、川北医学院篮球协会。

三、参赛单位：

各队按以下方式组队参加比赛：临床医学专业以各年级合班组队；中西医、口腔、麻醉、影像、医学影像技术、检验、眼视光、护理、法医、英语、公管、影像、生物、药学、临床专科专业以四个年级为单位各组一只队；研究生、国际教育交流学院以在校三个年级为单位各组一只组队。各个队只能报名参加自己所在校区的比赛，如果两个校区都有的专业，自己决定参加哪个校区的比赛。
四、比赛有关事项：
1、资格：凡符合总规程规定的队员报名后均可参赛（队员必须是现在在各单位就读的学生，转系或转转业后不列入原单位）
2、人数：参赛队限报领队、教练各1人，运动员男队12人，报名时请附号码，一经报名不得更改。

3、报名办法：将队员名单拿到辅导员处签字核实，证明是本单位学员后方可参赛。老校区于4月28日中午11点30分将辅导员已核实签字的报名单、学生证原件交于老校区体育教研室审核，并分组抽签，4月29日中午11点30分到老校区体育教研室领取秩序册，新校区于4月27日中午11点30分将辅导员已核实签字的报名单、学生证原件交于新校区体育教研室审核，并分组抽签，4月30日中午11点30分在新区体育教研室领取秩序册。各参赛队如没在上述时间报名，之后不再接受报名。
3、运动员参赛时必须持学生证参赛。

五、比赛办法：

1、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《篮球竞赛规则》，分2个阶段进行小组赛和淘汰赛。比赛时间为每节10分钟，只有暂停才停表。

2、第一阶段：采取小组单循环和交叉淘汰赛的方法，按各校区各队成绩分别取前4名。
3、第二阶段：新老校区前四名进行主客场淘汰赛。

4、各队必须备有统一、前后号码清晰的比赛服套，号码规格必须符合规则规定（4—15）号。不能佩戴有可能伤及身体的金属等饰物。
六、注意事项

1、如遇雨或其他情况，遇雨当天比赛取消，比赛时间则另行通知，其余比赛照旧。

2、必须服从裁判员的判罚及工作人员的指挥，遵守比赛纪律。

3、不服从裁判判决；辱骂裁判、工作人员；打架等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，将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该队停赛1-4年的处罚。

4、奖励办法比赛取前三名，给予一定奖励。

七、经费：大会负责奖品、器材，其余经费各参赛单位自理。

八、本规程解释权属竞赛组织委员会，如有疑问请致电体育教研室张老师，联系电话：15881732483  18990865950

